邢台市生态环境局清河县分局

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2025年，邢台市生态环境局清河县分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对标《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要求，将法治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为清河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现将2025年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举措与成效

（一）深化法治理念武装，筑牢思想根基

1. 强化理论学习。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纳入分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必学内容，全年开展专题学习8次，切实推动法治理念入脑入心。把法治培训作为干部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纳入年度培训计划，全年组织执法人员业务培训6次，做到一线行政执法人员全覆盖，有效提升了依法行政意识和专业能力。

2. 抓实普法宣传教育。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结合“6·5”环境日等重要节点，开展生态环境法治“进企业、进校园、入群众”宣传活动6次，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50余人次。引导企业自觉守法、群众主动护法，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支持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良好氛围。

（二）完善制度体系建设，规范行政行为

1. 健全工作制度机制。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印发了《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行为规范》、《行政执法人员案件办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执法流程、规范审批程序。动态更新了《河北省生态环境行政裁量权基准》、《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并通过政府网站全面公开，确保行政权力运行透明规范。

2. 严把合法性审核关口。落实行政执法事项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机制，完成36件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对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案件退回补充调查，确保每一项行政行为都于法有据、程序合规。 

（三）提升执法监管效能，严守生态底线

1. 规范执法监管行为。深入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落实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要求，全年所有行政处罚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均通过相关平台网站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覆盖率达100%。严格执行《生态环境领域入企执法检查制度》，实行“一把手”审批制，规范入企检查程序。

2. 创新执法监管手段。依托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分表计电系统、智慧执法平台等信息化手段，推行“非现场”执法监管，有效减少入企检查频次，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深化执法帮扶并重。严格落实《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免罚办法（试行）》，作出不予行政处罚22.7万元。组织业务骨干常态化开展入企帮扶，指导企业掌握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帮助企业解决环保难题，实现执法与服务并重、监管与帮扶同步。

二、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

分局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始终将法治建设作为全局重点工作，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大任务亲自督导，扎实推动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落地见效。

（一）强化统筹部署，压实法治责任

成立分局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统筹推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形成“主要领导牵头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业务股室协同抓”的工作格局。将法治建设纳入分局年度工作要点，定期召开党组会议3次，专题研究法治建设工作推进中的难点问题，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带头示范引领，提升法治素养

坚持以上率下，带头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主动参加上级法治培训6次，带动干部职工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带头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实际问题，在重大执法案件审核、复杂信访问题处置等工作中，严格依法决策、依法办事，全年主持召开重大执法案件审议会议6次，确保行政行为合法合规。

三、下一年度工作安排

2026年，分局将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依法行政，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持续深化法治理念武装

巩固拓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成果，将法治培训纳入干部年度培训重点内容，计划组织专题培训，开展执法案例研讨，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法治思维和执法能力。 

（二）健全完善法治制度体系

进一步修订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法制审核等配套制度，细化行政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确保执法尺度统一规范。推进企业生态环境绩效评价信用体系建设，完善监管正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引导企业自觉守法经营。

（三）全面提升执法监管效能

深化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优化“非现场”执法监管流程，提升远程监控数据应用，实现执法监管精准化、高效化。加强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配齐配强执法装备，提升执法人员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持续推行“执法+帮扶”模式，加大对企业环保指导力度，助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邢台市生态环境局清河县分局

2025年12月1日

